附件1

茶陵县领导包干乡镇（街道）分工表

	序号
	县领导姓名
	包干范围

	1
	江小忠、肖  雄
	严塘镇

	2
	邓元连、刘池生、罗智勇、谭外生
	秩堂镇

	3
	武挪强、陈银河、王福庚
	湖口镇

	4
	张德云、李甜甜
	马江镇

	5
	王友文、吴  焱
	下东街道

	6
	刘秀云、周新华
	虎踞镇

	7
	黄  勇、谭小华
	火田镇

	8
	肖立志、谭小勤
	利民办事处

	9
	马文平、尹兰青、郭渐雄
	腰潞镇

	10
	肖治林
	汉背办事处

	11
	刘晓伟、刘小琴
	洣江街道

	12
	漆帅花、谢勇军、李爱斌、陈普辉
	云阳街道

	13
	罗  峰、肖晓勇
	舲舫乡

	14
	杨定桃、刘  蕾
	枣市镇

	15
	刘新明、陈小花
	界首镇

	16
	彭永强、吴国旗、徐卫刚、范正义
	思聪街道

	17
	罗有略、刘福明
	高陇镇

	18
	刘  峥、彭真民
	桃坑乡

	19
	胡松田
	经开区


附件2

“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治理要求

“多合一”场所由以下一种或者多种类型组成的，每个部分均应满足相应类型的整治要求。整治工作中发现隐患问题的整改期限为：防火分隔和独立疏散整改期限最长不超过3个月，其余最长不超过1个月，违规住人应立即整改。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本着实事求是、切实降低火灾风险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细化“多合一”场所类型和整治要求。

一、下列建筑内严禁设置“多合一”场所：

（一）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的建筑。

（二）厂房和仓库。

（三）文物建筑。

（四）地下建筑。

对违反者，依法依规清离住人或者停止生产、经营、仓储活动。

二、“以店为宅”类场所，应满足以下条件：

【严控住人】门店内不应设置居住场所。确需在夜间留守看店的，不得超过2人，不应在夹层或阁楼内留宿，禁止明火祭祀和使用明火做饭等居家生活活动。

【逃生出口】住宿部位应靠外墙设置，并设置不少于1个直通室外可供人员逃生的门窗，紧急情况下能从内部易于打开；当店门为卷闸门时，应在卷闸门上开设供人员逃生的平开门。

【火灾报警】设置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鼓励设置联网型点式火灾报警器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灭火逃生器具】至少配备2具4公斤 ABC类干粉灭火器；留守看店人员每人配备1具火灾逃生面具，配备逃生手电。

三、“前店后宅”类场所，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严控住人】门店如有人员留守看店，应满足“以店为宅”类场所整治的全部要求。

（二）【防火分隔】住宅与门店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小时的防火隔墙分隔，墙上不应设置门、窗、洞口。确需设置时，应采用常闭式乙级防火门窗。

（三）【疏散逃生】住宅应设置独立的疏散设施。确有困难时，住宅部分应开设不少于1个可供人员逃生的窗口，紧急情况下能从内部易于打开。

（四）【火灾报警】住宅与门店应分别设置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鼓励设置联网型点式火灾报警器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五）【灭火逃生器具】门店至少配备2具4公斤 ABC类干粉灭火器；住宅配备逃生手电，每人配备1具火灾逃生面具。

四、“下店上宅”类场所，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严控住人】门店如有人员留守看店，应满足“以店为宅”类场所整治的全部要求。

（二）【防火分隔】住宅与门店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小时的防火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1.5小时的楼板完全分隔。

（三）【独立疏散】住宅疏散楼梯在首层应不经过门店直通室外，在顶层宜直接通向平屋顶、设置排烟口；有条件的，可利用相邻建筑设置逃生通道；楼梯间内除开设住户门和靠外墙的采光窗外，不得设置其他门、窗、洞口。

（四）【逃生出口】住宅每户应开设不少于1个可供人员逃生的窗口，紧急情况下能从内部易于打开。

（五）【火灾报警和灭火】门店应设置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鼓励设置联网型点式火灾报警器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至少配备2具4公斤ABC类干粉灭火器。

【特例情况】确有困难，满足上述除第三条以外的全部条件，且建筑内住宿人员仅为居民一家人，住宅部分与门店采用实体墙及常闭式乙级防火门进行分隔的，住宅楼梯间可经过门店直通室外。但住宿部分应设置火灾探测报警器，配备逃生绳和逃生手电，住宿人员每人配备1具火灾逃生面具。

门店上层为宾馆酒店等人员住宿场所的“多合一”场所，应当满足相关国家技术规范要求，并参照“下店上宅”类场所进行整治

五、其他的“多合一”场所，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防安全技术要求》（GA 703-2007）等技术标准要求。

附件3
关于开展“多合一”场所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的公告

2021年1月27日，湘西州永顺县灵溪镇不二门路150号门面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近年来，类似“多合一”场所亡人火灾易发多发，暴露出住宿和非住宿部分防火分隔不到位、住宿部分未设置独立的疏散通道、防盗网上未开设逃生窗口、不安全用火用电等突出问题。为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强类似场所消防安全工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决定开展为期两年的“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有关要求公告如下：

一、下列建筑内严禁设置“多合一”场所：

（一）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的建筑。

（二）厂房和仓库。

（三）文物建筑。

（四）地下建筑。

对违反者，依法依规清离住人或者停止生产、经营、仓储活动。

二、“以店为宅”类场所（指在门店内设置居住场所，用于生火做饭、住宿等居家生活），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严控住人】门店内不应设置居住场所。确需在夜间留守看店的，不得超过2人，不应在夹层或阁楼内留宿，禁止明火祭祀和使用明火做饭等居家生活活动。

（二）【逃生出口】住宿部位应靠外墙设置，并设置不少于1个直通室外可供人员逃生的门窗，紧急情况下能从内部易于打开；当店门为卷闸门时，应在卷闸门上开设供人员逃生的平开门。

（三）【火灾报警】设置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鼓励设置联网型点式火灾报警器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四）【灭火逃生器具】至少配备2具4公斤ABC类干粉灭火器；留守看店人员每人配备1具火灾逃生面具，配备逃生手电。

三、“前店后宅”类场所（指住宿与门店连通且设置在同一平面空间），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严控住人】门店如有人员留守看店，应满足“以店为宅”类场所整治的全部要求。

（二）【防火分隔】住宅与门店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小时的防火隔墙分隔，墙上不应设置门、窗、洞口。确需设置时，应采用常闭式乙级防火门窗。

（三）【疏散逃生】住宅应设置独立的疏散设施。确有困难时，住宅部分应开设不少于1个可供人员逃生的窗口，紧急情况下能从内部易于打开。

（四）【火灾报警】住宅与门店应分别设置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鼓励设置联网型点式火灾报警器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五）【灭火逃生器具】门店至少配备2具4公斤 ABC类干粉灭火器；住宅配备逃生手电，每人配备1具火灾逃生面具。

四、“下店上宅”类场所（指下部为门店上部为住宅，且住宅与门店之间相互连通，没有进行完整的防火分隔），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严控住人】门店如有人员留守看店，应满足“以店为宅”类场所整治的全部要求。

（二）【防火分隔】住宅与门店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小时的防火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1.5小时的楼板完全分隔。

（三）【独立疏散】住宅疏散楼梯在首层应不经过门店直通室外，在顶层宜直接通向平屋顶、设置排烟口；有条件的，可利用相邻建筑设置逃生通道；楼梯间内除开设住户门和靠外墙的采光窗外，不得设置其他门、窗、洞口。

（四）【逃生出口】住宅每户应开设不少于1个可供人员逃生的窗口，紧急情况下能从内部易于打开。

（五）【火灾报警和灭火】门店应设置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鼓励设置联网型点式火灾报警器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至少配备2具4公斤 ABC类干粉灭火器。

【特例情况】确有困难，满足上述除第三条以外的全部条件，且建筑内住宿人员仅为居民一家人，住宅部分与门店采用防火隔墙及常闭式乙级防火门进行分隔的，住宅楼梯间可经过门店直通室外。但住宿部分应设置火灾探测报警器，配备逃生绳和逃生手电，住宿人员每人配备1具火灾逃生面具。

门店上层为宾馆酒店等人员住宿场所的，应当满足相关国家技术规范要求，并参考“下店上宅”类场所进行整治。

五、其他的“多合一”场所（除上述已经列举以外的，其他住宿与生存、储存、经营等一种或几种用途混合设置在同一联通空间内的场所），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防安全技术要求》（GA 703-2007）等技术标准要求。

“多合一”场所由以上一种或者多种类型组成的，每个部分均应满足上述要求。

自即日起至5月31日，各有关门店、场所对照上述整治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并关注湖南消防官方微信，如实完成自查自纠登记表填报。各级安全生产委员会将依法组织排查整治，对违反消防法律法规和不落实上述整治要求的，一经发现从严查处；对发生火灾事故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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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4月12日

附件4

“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承诺书

为响应“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要求，本单位（场所）郑重作出以下承诺，自觉接受行政监管和社会各界监督。

一、对照《关于开展“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的公告》要求，在5月31日前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整改存在的隐患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整改期间安全。

（一）不在门店内设置居住场所；

（二）住宿部分与门店（或其他生产、经营、仓储部分）落实防火分隔要求。

（三）住宿部分设置独立的疏散通道、设施，开辟逃生出口。

（四）根据整治要求配备火灾探测报警、灭火和逃生器具。

二、杜绝违规用火、用电、用油、用气，杜绝私拉乱接电线，杜绝在营业期间违章动火动焊，杜绝使用不合格的电取暖器，杜绝祭祀用火、使用明火做饭、取暖。

四、杜绝占用、堵塞和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五、及时维护保养配置的消防设施和器材，确保完好有效，不损坏、挪用、拆除、停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熟悉灭火器、逃生面具使用方法。

六、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不在楼梯间、门店内停放或充电。

七、不违规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包括“环保油”），不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

（此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交由乡镇（街道）存档，一份张贴在场所醒目位置）

场所名称：

场所地址：

承诺人（经营方）签字：

联系电话：

                       2021年   月    日

附件5

隐患整改告知单


202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工作人员对你单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发现你单位属于：

(①严禁设置“多合一”场所类/(②“以店为宅”类/(③“前店后宅”类/( ④“下店上宅”类/(⑤其它“三合一”场所。

对照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治理要求》，发现不满足第             类“多合一”场所整治要求第          项条件。
对照《“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承诺书》，不满足第         项承诺。

并存在如下其他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                                            

	

	

	


对于上述问题，责令你单位（场所）于    年   月   日前整改到位。逾期未整改的，将依法从严进行查处。

改正期间，你单位（场所）应当采取措施，确保消防安全。因履行消防工作职责不到位、安全措施不落实，导致火灾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单位（场所）负责人签字：                             日期：                            

一式两份，一份交被检查单位（场所），一份存档。

附件6

“多合一”场所排查整治清单

单位名称：                                        
	序号
	场所名称
	地址
	姓名

（经营者）
	联系电话

（手机）
	场所类型
	住宿

人数
	住宿与非住宿部分是否有效防火分隔
	是否设有独立的疏散通道
	是否开辟第二逃生通道
	是否设有火灾报警设施
	是否配备灭火逃生器材
	其他问题隐患
	整改

措施
	整改结果

	1
	
	
	
	
	
	
	是/否
	是/否
	是/否
	
	
	
	
	

	…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填写说明：1．场所名称：原则上与营业执照一致；

2．地址填写示例：XX街道（乡镇）XX路XX号；

3．场所类型（填写数字代号）：①严禁设置“多合一”场所类，②“以店为宅”类，③“前店后宅”类，④“下店上宅”类，⑤其他多合一场所；

4．第二逃生通道主要包括：外窗、室外楼梯、通向屋顶平台的疏散楼梯、利用相邻建筑设置的疏散通道等；

5．灭火和逃生器材主要包括：灭火器、火灾逃生面具、逃生绳、逃生手电等；

6．此表格（电子版）报县消安委办公室，各单位可根据实际制定本地区排查整治清单。

附件7

茶陵县“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责任分解表

	序号
	阶段工作
	完成时间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一
	宣传发动
	即日起至

2021年5月底
	5月21日前，县政府召开动员部署会，印发方案。

茶陵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对参与排查整治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集中培训，讲清整治目标、范围、任务、要求、步骤等，统一印制发放《关于开展“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的公告》（附件2）、《“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承诺书》（附件3）、《隐患整改告知单》（附件4）和宣传挂图（可关注“湖南消防”微信公众号“多合一”栏目中下载）。
	消防救援大队

	
	
	
	5月27日前，乡镇（街道）召开动员部署会，并组织培训。并将整治方案上报消防救援大队。整治方案中，要将乡镇（街道）领导包干社区、网格员包干网格区域明确到人。
	各乡镇（街道）

	
	
	
	5月底前，乡镇（街道）在醒目位置广泛张贴专项整治公告和宣传挂图，每10家门店至少张贴公告和挂图各一份，并同步组织门店产权方和经营方开展自查自纠。并将张贴公告、挂图的照片上报消防救援大队。
	各乡镇（街道）

	
	
	
	5月底前，乡镇（街道）组织“多合一”场所经营方对照公告要求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并扫描公告上的二维码，如实填报自查自纠情况登记表，签订《“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交由乡镇（街道）存档，一份张贴在场所醒目位置。产权方要配合经营方做好自查自纠工作。并将本辖区门店签定承诺书统计表上报消防救援大队。
	各乡镇（街道）

	二
	集中排查整治

（第一阶段）

2021年6月至2021年11月，以门店为重点
	2021年7月
	摸底排查。7月底前，县政府组织力量（以镇街为主体、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配合推进）以门店为重点开展排查，对照整治要求核查自查自纠和公开承诺开展情况，制作发放《隐患整改告知单》（附件4），建立隐患治理清单（附件5），告知当事人隐患问题、整改要求和时限，并同步开展逃生器材和灭火器具使用及其它消防安全常识培训。
	消防救援大队

各乡镇（街道）

	
	
	2021年6月至2021年11月
	督促整改。定期跟踪督促隐患整改，对拒不改正的，乡镇（街道）要及时报告县政府（县消防救援大队），由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依法采取措施推动整改。10月底前，按照整改要求和时限完成整改。
	消防救援大队

各乡镇（街道）



	
	
	
	核查验收。成员单位根据排查整治清单，组织核查验收。乡镇（街道）组织对“多合一”门店整改落实情况逐一进行验收，汇总完善隐患治理清单，经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后报送县政府（县消防救援大队）。县政府组织抽查核实，对未按要求完成整治工作的进行书面督办，并将核实情况经负责人签字确认后报送至县政府存档备查（县消防救援大队）。
	消防救援大队

各乡镇（街道）



	三
	集中排查整治

（第二阶段）
	2021年12月至2022年11月
	参照集中排查整治第一阶段的工作方法和步骤，县政府组织力量对除门店外的其他“多合一”场所开展集中排查整治，并同步开展“多合一”门店整治“回头看”。2022年2月底前，完成摸底排查，建立隐患治理清单。2022年9月底前，按照整改要求和时限完成整改。2022年11月15日前，完成逐级核查验收。县政府将汇总后的隐患治理清单及整改验收等落实情况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消防救援大队

各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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